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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行政许可申请表；2、授权委托书；
3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返还，只留复印件。身份证
复印件上要求本人书写：1、身份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2、注明用途；3、本人签字及日期
。）；
4、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副本及其复印件(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返还，只留复
印件。)
5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（助产技术服务）；
6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登记书（助产技术服务）；
7、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规章制度；
8、医疗机构产科门诊和病房、手术室、分娩区的平面图、并注明面积
9、助产技术人员的《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》及复印件（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
返还，只留复印件。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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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行政许可申请表；
2、授权委托书；
3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（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返还，只留复印件。身份证复印
件上要求本人书写：1、身份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2、注明用途；3、本人签字及日期
。）；
4、《医疗保健机构申请母婴保健技术服务项目变更登记注册书》；
5、原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》及其副本；
6、原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批准书》；
7、凡变更项目都需提供相对应的有效力的变更证明文件：
例如：（1）变更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：
 ①原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的免职证明；
 ②现任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的任职证明。
（2）变更服务项目：
 ①出具新开展服务项目的设备情况；
 ②技术人员的有关资料、资格证书、资料等；
 ③新开展服务项目的有关各项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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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行政许可申请表；
2、授权委托书；
3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（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返还，只留复印件。身份证复印
件上要求本人书写：1、身份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2、注明用途；3、本人签字及日期
。）；
4、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、副本及其复印件（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返还，只留复
印件。）
5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（助产技术服务）；
6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登记书（助产技术服务）；
7、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规章制度；
8、医疗机构产科门诊和病房、手术室、分娩区的平面图、并注明面积
9、助产技术人员的《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》及复印件（原件由大厅人员审核后当场
返还，只留复印件。）；
10、原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》及其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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